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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厚正

近日，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以及通知

的解读，其中第五条提及“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在我市持有住宅，1年内可以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

物业费。提取金额不超过提取日之前1年内已支付的物业费总额且不超过8000元。个人可提取1套住房物业

费，夫妻双方可提取不超过2套住房物业费。

对于“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新政，本周听取了4名物业企业相关负责人的看法。

“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于12月1日施行

四位物业企业代表谈物业缴费新模式

住建部倪虹部长在讲五好 “好房

子”中提到，要在好的运维上下功夫。

第一方面，要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的

安全管理制度。第二方面，对于物业服

务我们要实施一个提升行动，解决好

群众有感的一些“关键小事”，为广大

居民打造一个更有温度的幸福家园。

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 《关

于进一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

策的通知》 中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

就是一项具体实践。

实行公积金缴纳制度的核心是建

立住房保障长效机制，徐州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推出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

付物业费的政策，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公

积金保障机制的灵活，对房屋全生命周

期的管理是一个助力。

该政策的推出，首先盘活了 “账

户”里面的资金，增加了公积金的使用

渠道，提升了公积金使用效率，让“固

定”的钱流动了起来。

其次，对业主来说，能及时将自

己账户里的钱转为物业费，减少了居

民因物业费支出产生的生活焦虑，通

过改善和提升居住环境，幸福感得到

提升；对物业服务企业来说，能推动

物业费收缴率提高，减少物业企业催

缴的压力，能全身心投入到管理和服

务当中，从“被动催缴”向“主动服

务”转型，物业企业也就有更稳定的

资金投入到小区设施维护和环境美

化中，进而提升小区居住品质，对房

屋全生命周期管理有了更有力的资

金保障。

最后，建议简化提取流程，更快捷

更广泛地惠及到业主，也希望符合条件

的业主能积极申请，享受政策带来的便

捷与实惠。

江苏大彭阳光物业党支部副书记 关成丽：
对房屋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是一个助力

蓝城颐居（杭州）物业总经理 祝周学：
民生导向下的政策创新

徐州市推出的公积金提取支付

物业费政策，是住房保障制度从“购

房支持”向“居住保障”延伸的务实

之举，既盘活了沉淀资金，又精准回

应了民生需求，彰显了政策的温度与

智慧。

这一政策最鲜明的价值，在于唤醒

了公积金账户中的“沉睡资金”。全国

公积金缴存余额庞大，但大量资金因使

用场景受限而闲置，徐州将提取范围拓

展至物业费，让职工缴存的资金真正服

务于居住全周期需求，实现了“钱尽其

用”。8000元的年度提取上限、夫妻双

方可覆盖2套住房的规定，既贴合徐州

当地物业费水平，又充分考虑了多房家

庭的实际情况，能有效缓解中低收入群

体的日常开支压力。

政策更构建了“惠民利企”的良

性循环。对业主而言，公积金支付物

业费减少了可支配收入的占用，间

接释放了其他消费潜力；对物业行

业来说，稳定的缴费来源能缓解收

缴难题，减少因欠费导致的服务撤

出问题，进而推动服务质量提升。同

时，政策设置 “按实际缴费提取”

“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等条件，既

保证了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又规避

了滥用风险，体现了制度设计的严

谨性。

徐州的政策在借鉴多地经验基础

上，结合本地实际优化了提取额度与覆

盖范围，更具适配性。若未来能进一步

简化线上办理流程，实现“零材料”申

请，将让政策红利更快直达群众。这项

政策不仅是公积金制度改革的生动实

践，更是以民生需求为导向的精准施

策，为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完善提供了有

益探索。

首先，从此政策的出台背景看，它

是围绕助力房地产企稳回升，支持居

民购买住房消费的组合拳之一，让沉

淀的公积金流动起来。

其次，前期已购住房的有公积金的

居民，对其居住后消费给予了更具体更

实际的支持；对正在观望待购房的居民

注入了强心剂，提升其购买决心。

再次，提升了部分居民主动缴纳物

业服务费的意愿，支持了物业服务企业

及其他管理人。作为服务方，要以此新

政为契机，全面落实政策宣传，解读好

政策细节，通过公告栏、业主微信群等

把政策办理流程做好宣传和答疑，配合

好业主及时开具合规票据，避免因票据

问题影响业主提取。有条件的可针对部

分特殊群体如独居老人、行动不便者提

供代办服务，解业主之忧。积极借助政

策提升物业费收缴率，不断巩固提高服

务质量，通过服务质量呈现，进一步提

升业主缴费意愿，形成政策助力收缴—

资金反哺服务—服务促进缴费的良性

循环，助力美好社区建设。

最后，建议徐州先行试点，将住房公

积金缴纳纳入居民基本民生保障制度，提

取公积金缴纳物业服务费要长效贯彻执

行，扩大受众范围，争取用3-5年实现全

覆盖。

江苏德恒物业执行合伙人 许保省：
助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组合拳重要一环

物业费是家庭日常开支中的一项

重要支出。为此，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推出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物

业费的政策，旨在缓解缴存职工家庭

的经济压力，提升生活质量，推动住房

公积金实现更合理的利用。

此次政策规定，缴存人可提取住房

公积金用于支付缴存职工家庭 （本人、

未成年子女及配偶）在徐州市行政区域

内一套自住住房的物业费，采用定额方

式提取，每位缴存职工每年提取额度不

超过3000元。对于徐州物业费均价为

1.5—2元/平方米/月、住房面积在90—

120平方米的居民家庭而言，若每年可

提取3000— 5000元的公积金支付物业

费，基本能够覆盖全年的物业费成本。

从实际情况来看，物业费通常在

年底前一次性缴纳。对于资金紧张、开

支较多的普通家庭来说，一次性拿出

几千元，难免会感到压力。因此，此类

公积金提取政策具有直接且显著的减

负效果，且惠及范围较广。

回顾过去，部分地区明确禁止使

用公积金支付物业费。近年来，公积金

的改革力度不断加大，公积金的使用

范围也从传统的购房、租房、加装电梯

等领域拓展到支付物业费等方面。不

过，过去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存在

一些限制，例如仅针对部分困难居民

家庭，而目前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

的限制有所减少。

如今，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

费的政策增强了缴存职工的归属感和

幸福感，让职工切实享受到了实惠。当

消费者能够使用公积金支付物业费

时，手头可支配的消费资金自然会增

多，这无疑是提振消费的关键举措。此

外，从物业企业的角度来看，当前各地

普遍存在降低物业费的诉求，物业费

降低会给物业企业带来较大的经营压

力。该政策的积极之处在于，既未降低

物业费标准，又能减轻居民缴纳物业

费的经济负担。

从这方面来讲，该政策对物业

企业具有积极作用，能够确保物业

费收入和现金流的稳定，缓解物业

企业当前的经营压力，助力物业企

业稳健发展。

美置服务中部区域徐州公司负责人 席兵：
政策具有直接且显著的减负效果


